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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泰和律师事务所

关于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注销 2019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部分已授予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的

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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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泰和律师事务所接受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钢股份”或

“公司”）的委托，作为公司实行 2019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次

股权激励计划”或“本计划”）的专项法律顾问。本所律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

券法》”）、《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激励管理办法》”）等相儀激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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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次注销的必备文件之一，随其他材

料一起上报或公告，并依法对出具的本法律意见书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5、本所律师同意公司在就本次注销所制作的相关文件中引用本法律意见书

的相关内容，但公司作上述引用时，不得因引用而导致法律上的歧义或曲解。

8、本法律意见书仅供本次注销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基于上述，本所律师依据《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律师

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并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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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19 年 12 月 26 日，公司召开 201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 2019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有关事项

的议案》，授权公司董事会办理公司本计划的相关事宜，其中包括授权董事会根

据本计划的规定注销激励对象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

2、2022 年 10 月 28 日，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第

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部分期权的议案》，同意

注销本计划部分激励对象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公司股票期权 30,000 份。

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注销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公司本次注销事项已

经取得现阶段必要的批准和授权，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激励管理办法》等

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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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激励计划（草案）》第六章“本激励计划的有效期、授予日、等待期、

可行权日和禁售期”之“四、本激励计划的可行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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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的议案》，确定

本计划的授予日为 2019 年 12 月 26 日。

2022 年 9 月 21 日，公司披露《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9 年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行权结果暨股份过户登记公告》，本计划第二个行权期

激励对象通过集中行权的方式行权股票数量合计 982 万股，并于 2022 年 9 月

19 日完成过户登记。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公司部分激励对象自愿放弃本计划第二个行权期

可行权股票期权 30,000 份。

2022 年 10 月 28 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和第八届监事

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部分期权的议案》，

同意注销本计划部分激励对象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公司股票期权 30,000

份。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注销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除部分激励对象自愿放弃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公司部分股票

期权外，本计划第二个行权期内激励对象获授的股票期权均已全部集中行权完毕，

公司本次注销符合《激励管理办法》《激励计划（草案）》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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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公司已按照《激励管计划律ᜢቴ律》

《激励计为。草案法》的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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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江苏泰和律师事务所关于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注销

2019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部分已授予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的法律意见书》的签

署页）

江苏泰和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

许郭晋

经办律师：

李远扬

王月华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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